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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2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公  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

于2012年1月12日上午9时在公司总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年1月6日以电话、邮件、当面呈递等方式送出。公司董事张建均、卢

彩芬、卢震宇、林映富、黄剑出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张炜和公司独立董

事束晓前、蒋文军、王健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全体监事以及公司非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均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赵以国参加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

现场会议实到董事5人，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的董事4人。会议符合《公司

法》、《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首发 A股募集资金净额（下称“募资净额”）为 85,867.594254

万元，已于 2011 年 12月 5日由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创证券”）

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207 

0311 2904 5277 710 的人民币账户内，其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下称“天健所”）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1]3-71号《验资报告》

予以确认。该募资净额减去招股书承诺的募投项目计划投资额 79,474万

元，差额 6,393.594254 万元为超募资金。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笔超募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永久补充行为增加的流动资金主要用

于公司原材料购买。按照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6.56%计算，本次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每年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或降

低财务费用）420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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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13,430.7618 万元置换公司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就该置换事宜，天健所已出具天健审《鉴

证报告》（[2011]3-203号）予以确认。 

本次置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 

3.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募集资金增资天津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天津永高”）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按公司招股书承诺，本次募资净额85,867.594254万元中的29,300万

元将用于天津年产5万吨塑料管道投资项目（下称“天津项目”）。公司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其22,521.46万元（即上述29,300万元减去即将置换出

来的预先投入该项目的自筹资金6,778.54万元之差额）对天津永高进行增

资。该22,521.46万元增资金额中，13,000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注册资

本，9,521.46万元用于增加天津永高资本公积。增资后，天津永高注册资

本由5,000万元增至18,000万元。 

根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号：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规定，该 22,521.46 万元募集资金需

由天津永高开立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并需由公司、天津永高、保荐机构

首创证券与专户开户行签定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待正式签署后，另行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 2012 年 2月 18日召开的 2012 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

司（下称“广东永高”）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为增强广东永高市场竞争力，巩固其在珠三角及其以西地区的市场地

位，优化现有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对广东永高进行增资。增资后，广东永高注册资本由 5,200 万元增至

8,200万元。 

5. 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资金增资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深圳永高”）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为增强深圳永高市场竞争力，巩固其在珠三角及其以东地区的市场地

位，优化现有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有资金 3,000

万元对深圳永高进行增资。增资后，深圳永高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至

6,000万元。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首创证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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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与深交所签署的上市协议，公司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需与

具备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资格的证券公司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一旦公司股票终止上市，该证券公司立即成为公司聘请的代办

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据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首创证券签署《推荐恢复上市、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 

待公司与首创证券正式签署上述协议后，另行公告。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续聘天健所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鉴于公司与天健所签署的《业务约定书》履约已毕，且合作圆满，双

方相互满意，同时双方持续合作期未满 5 年，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续聘天

健所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与天健所正式签署续聘协议后，另

行公告。 

8.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该制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9. 审议通过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于 2012 年 2 月 18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股东大会通知将于大会召开前提前 15

天发出并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2) 天健所《鉴证报告》（天健审[2011]3-203 号）。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